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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農業易受自然環境影響，農民貸款困難，為提供農民營農資金，日本政府建立

政策性農業貸款制度（下稱制度資金），制度資金主要有二種，一為政府直接出資提供

農民低利資金，即公庫資金，二為政府補貼農民部分貸款利率，主要以農業近代化資金

為主。日本政府在推動相關制度資金時，係以不影響民間金融之原則推動。 

公庫資金係由日本政策金融公庫直接貸款予農民，或委託、轉介民間金融機構貸放。

農業近代化資金則係由民間金融機構以自有資金貸放，由政府補貼部分貸款利率，以減

輕農民利息負擔，目前都道府縣補助 1.28%，農民實際負擔之貸款利率為 0.02%，另部

分農協等金融機構亦補貼部分貸款利率，借款人可無須負擔利息，貸款利率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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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習目的 

農業經營易受氣候及自然災害等因素影響，收益較不穩定，貸款風險高，且農民提

供之擔保品主要多為農地，因農地處分不易致擔保能力較為不足，農民籌措資金較為困

難或須負擔較高貸款利率，不易取得營農資金，影響農業產業永續發展。為協助農民取

得資金投入經營及提高金融機構貸款意願，農委會配合國內農業重大政策，推動 19項

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每年編列利息差額補貼預算，提供貸款經辦機構利息差額補貼，

補助農民部分貸款利率。 

  考量日本經營型態及農業金融體系與我國相似，多以小規模農業為主，且因農地小、

收益低、易受自然環境影響等因素，農民貸款困難，日本政府為提供農民資金，亦有建

立制度資金，由政府直接出資提供農民低利資金或由政府編列預算補貼農民部分貸款利

率，本次赴日本研習，期待藉由探討該國制度資金之運作體系及設計，收集相關資料，

作為我國未來檢討調整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機制之參考，以有效支應農林漁牧產業發展

及農漁民週轉需要之資金需求，並落實推動我國各項重大農業政策，引導資金挹注農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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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習過程 

  本次研習期間自 108年 9月 23日至 9月 27日，計 5日；研習地點為日本東京都、

茨城縣及山梨縣。研習對象包括農林水產省經營局金融調整課（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日本政策金融公庫農林水產事業本部（Japan 

Finance Corporation）及其水戶支店、山梨縣農政部、農林中央金庫（The Norinchukin 

Bank）、山梨縣笛吹農業協同組合（FUEFUKI Jap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及

株式會社幸田商店（Koutashoten & Co.,Ltd）。特別感謝本會國際處駐日代表戴秘書德

芳安排聯絡研習事宜及全程陪同協助，及日本農業法人協會甲斐毅專務理事、山梨縣農

政部安排至日本政策金融公庫水戶支店、山梨縣笛吹農業協同組合及農家研習，使本次

研習行程得以順利圓滿完成。 

 

日期 行程內容 研習重點 

9/23(一) 臺灣至日本 啟程 

9/24(二) 

農林水產省經營局金融調整課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日本制度資金之機制
與運作 

日本政策金融公庫農林水產事業本部 

（Japan Finance Corporation） 

公庫資金之機制與運
作 

農林中央金庫 

（The Norinchukin Bank） 

農業近代化資金實務
運作情形 

9/25(三) 

幸田商店 

（Koutashoten & Co.,Ltd） 

享有日本制度資金之
農企業申貸情形 

日本政策金融公庫水戶支店 
公庫資金實務運作情

形 

9/26(四) 

山梨縣農政部 
山梨縣農業概況及制
度資金之機制與運作 

山梨縣笛吹農業協同組合（FUEFUKI Jap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及農家 

制度資金實務運作情
形，及享有日本制度
資金之農家申貸情形 

9/27(五) 日本至臺灣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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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習內容 

一、背景介紹 

日本因農業易受氣候及自然環境影響等因素，農業經營風險高，金融機構多不願承

作長期性放款，農民貸款困難，日本政府為提供農民所需長期低利資金，由農林水產省

主導訂定制度資金，考量民間金融機構難以有效融通農業生產之資金需求，及為達農業

政策各項目標亦需政府資金融通計畫之配合，爰部分制度資金係由政府財政資金直接融

通，部分制度資金則由民間金融體系資金貸放，政府再予補貼部分貸款利息，以達成其

政策目的。 

  雖由政府出資承作部分制度資金，惟日本政府在推動相關貸款政策時，仍希望農業

產業融資主要由民間金融機構承作，故係以不影響民間金融之原則推動制度資金，但限

於民間金融機構願意承作之貸款期限多為 5年至 6年，且農業經營風險高，故仍有政府

資金支持部分農業貸款之必要性，以提供農民 10年以上長期資金，補強民間金融機構

因風險考量無法承作之農業貸款。 

  對於 10年以上長期性或大型之設施資金，主要由日本政策金融公庫（農林水產事

業）承作，或由該公庫委託、轉介民間金融機構承作，另短期及中期性資金，則主要由

民間金融機構承作。就日本政策金融公庫及日本民間金融機構三級制度，分述如下： 

(一)日本政策金融公庫： 

  日本政策金融公庫係依據「株式會社日本政策金融公庫法」，於 2008年 10月 1

日設立，設立目的為配合政府政策辦理農業等相關貸款，主要業務包括國民生活事

業、農林水產事業及中小企業事業，其中國民生活事業主要係提供微型企業、創業

等所需資金之貸款，農林水產事業主要提供農、林、漁業及加工流通業者經營或就

農等所需資金之貸款，中小企業事業主要提供中小企業長期事業資金、新事業發展

等所需資金之貸款。該公庫 2018年貸放餘額計 174,611億円，其中國民生活事業計

71,513億円最高（41%），其次分別為中小企業事業 53,269億円（31%）及農林水產

事業為 31,229億円（18%）。 

  該公庫承作日本制度資金之事業部門為農林水產事業，貸款主要著重農家核心

支援、安全網、6級產業經營改善、新務農者就農與擴大經營規模，及其他如改善

業務萎縮、輔導企業成長等支援所需資金，農林水產事業共計 48個支店，由各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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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政策

金融

公庫 

金

融

市

場 

 

財政投融資 

財政投融資特別會計 
（財政融資資金勘定） 

財政投融資特別會計 
（投資勘定） 

財投債 

政府保證國內債 

財投機關債 

借入金 

出資金 

借入金 

一般會計 
東日本大震災復興特別會計 

出資金 

直接辦理貸款業務，各支店並無分配承作之貸款額度，惟須於每季回報下個月預計

承作之額度。另該公庫亦與農林中央金庫、38家信用農業協同組合連合會（以下簡

稱信農連）及信用漁業協同組合連合會、102家銀行、195家信用金庫、60家信用

組合等民間金融機構簽訂委託契約，委由其辦理貸款業務，或轉介案件至民間金融

機構承作。 

  該公庫主要資金來源包括源自於國民郵政儲蓄等財政投融資資金、政府保證國

內債及自行發行之財投機關債，透過金融市場籌措資金（如圖 1），2018年籌措之資

金共計 32,342億円，其中財政融資資金借入 27,229億円（84%），為主要資金來源，

其他包括政府保證國內債計 1,050億円、政府出資金計 1,713億円、財投機關債計

2,350億円，整體資金來源主要以政府資金為主，共計 29,992億円，占 93%。 

 

圖 1：日本政策金融公庫資金來源 

 

 

 

 

 

 

 

 

 

 

 

 

  該公庫農林水產事業 2018年 4月 1日至 2019年 3月 31日之經常收益計 41,549

百萬円，主要為貸款利息及政府補給金收入，分別為 27,916百萬円及 11,494百萬

円，占整體收益之 67%及 28%，經常費用為 41,485百萬円，其中公債及社債利息計

22,328百萬円、人事及辦公等營業費用計 15,228百萬円、委託民間金融機構辦理



8 

 

貸款之手續費計 2,417百萬円，分別占整體費用之 54%、37%及 6%。當期經常利益計

64百萬元，扣除固定資產處分損失，當期淨損失 13百萬元。該公庫相關人事費、

辦公費用、呆帳準備等，均由農林水產省予以補助。 

(二)民間金融機構： 

  日本農業組織主要分為三級，其中信用事業由最基層之市町村層級之農（漁）

業協同組合、都道府縣層級之信用農（漁）業協同組合連合會（都道府縣無信農連

者，由農林中央金庫承作）及全國層級之農林中央金庫組成（如圖 2）。農業部分，

由農業協同組合（以下簡稱農協）、信農連及農林中央金庫形成 JA Bank系統。 

 

圖 2：日本民間金融機構組織體系 

會員 市町村層級 

指導、 
經營支援 

經濟 

農業 
者等 

漁業 
者等 

森林所

有者等 

JA 中央會 
（農業協同組合中央會） 

JA 全中 
（全國農業協同組合中央會） 

JA 經濟連 
（經濟農業協同組合連合會） 

  JA 全農 
（全國農業協同組合連合會） 
 

縣本部 全國本部 

JA 共濟連 
（全國共濟農業協同組合連合會） 

縣本部 全國本部 

JA 信農連 
（信用農業協同組合連合會） 

  農林中央金庫 

JF 信漁連 
（信用漁業協同組合連合會） 

JF 漁連 
（漁業協同組合連合會） 

JF 全漁連 
（全國漁業協同組合連合會） 

JF 共水連 
（全國共濟水產業協同組合連合會） 

JForest 森連 
（森林組合連合會） 

JForest 全森連 
（全國森林組合連合會） 

JA 
（農協） 

JF 
（漁協） 

JForest 
（森組） 
 

都道府縣層級 全國層級 

經濟 

共濟 
（保險） 

信用 

信用 

指導、經濟 

共濟 
（保險） 

指導、經濟 

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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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中央金庫係依「農林中央金庫法」於 1923年 12月 20日成立，會員包括農

協、縣級之連合會等金融機構，負責統籌辦理全體信用事業之企劃、推動、指導及

運用資金，並辦理農協、信農連等無法承作之大規模農家及農業法人貸款業務，故

JA Bank系統以農林中央金庫為整體金融系統之最上層銀行，由會員將資金存入農

協，農協將餘裕資金轉存至信農連，信農連將其餘裕資金再轉存至農林中央金庫，

必要時農林中央金庫可提供貸款予信農連，信農連貸放予農協，農協再貸放予其會

員（如圖 3）。 

 

圖 3：JA Bank系統運作機制 

 

2017年日本整體產業名目國內生產毛額（GDP）為 545兆円，其中與農業相關

之 GDP為 5.4兆円，占 1%，2018年 3月底整體產業貸款餘額為 661兆円，其中與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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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利率 

貸款期間 
長期 

短期 

低 高 

公庫資金 
（長期低利貸款資金） 

農業近代化資金 
（中長期低利貸款資金） 
 

スーパーＳ資金 
（短期貸款資金） 

 

業相關之貸款餘額為 4.6兆円，占 0.7%，與農業相關之貸款餘額中，1.2兆円由農

協承作（以小規模農家及農業法人為主）、0.8兆円由信農連承作、0.5兆円由農林

中央金庫承作（以大規模農家及農業法人為主），共計 2.5兆円，約 54%之農業貸款

係由 JA Bank系統辦理。 

 

二、制度資金之運作 

  日本政府提供之制度資金，依資金來源區分為由政府直接提供資金之貸款，即公庫

資金，及由民間金融機構自行出資提供資金之貸款，以農業近代化資金為主，其中公庫

資金以長期及大型設施資金為主，民間金融機構資金貸款則以短期及中期資金為主（如

圖 4）。 

 

圖 4：制度資金及民間金融機構資金貸款支應之資金性質比較圖 

  分別就公庫資金及民間金融機構資金貸款等二種日本制度資金，說明運作機制如

下： 

(一)公庫資金： 

1.主要貸款種類：主要提供購地、購置設備及機器等長期性資本支出，並無提供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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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週轉之貸款資金。 

資金

類別 
農業經營改善關係資金 

農業負債整理

關係資金 

農業安全網

資金 

貸款

名稱 

農業經營基

盤強化（ス

ーパーL）資

金 

經營體

育成強

化資金 

青年等就農 

資金 

農業改良 

資金 

經營體育成強

化資金 

農林漁業災

害資金 

貸款

對象 
認定農業者 

主業農

業者等 

認定新規就農

者（45歲以下，

但為新加入營

農且對農業有

貢獻或經驗豐

富者不受限） 

「農業改良

資金融通

法」特例適

用者 

主業農業者等 
主業農業者

等 

貸款

用途 

農地取得、

設施及長期

運轉等資金 

農地取

得、設施

及長期

運轉等

資金 

設施及長期運

轉資金 

設施及長期

運轉資金 

償還既有借入

營農負債資金 

受自然災害

等影響之長

期運轉資金 

貸款

利率 
0.16%~0.2% 0.2% 無息 無息 0.2% 0.16% 

貸款

期限 

25年以內

(寬緩期 10

年以內) 

25年以

內(寬緩

期3年以

內) 

12年以內 

(寬緩期 5年以

內) 

12年以內

(寬緩期 5

年以內) 

25年以內 

(寬緩期 3年以

內) 

10年以內

(寬緩期 3

年以內) 

貸款

額度 

個人最高 3

億円、法人

最高 10億

円 

個人最

高1.5億

円、法人

及團體

最高5億

円 

個人及法人最

高 3,700萬円 

個人最高

5,000萬

円、法人及

團體最高

1.5億円 

1.制度資金：按

過去 5年償還

額合計數 

2.非制度資

金：個人最高

1,000~2,500

萬円、法人最

高 4,000萬円 

600萬円 

 

2.運作機制：透過財政投融資計畫向中央政府借入財政投融資資金（固定利率）及

以財投機關債之資金為來源，由日本政策金融公庫直接貸款予農民（79%），或支

付手續費委託農協等民間金融機構貸放（21%），其中日本政策金融公庫貸放所得

利差係用以調整各項貸款之利率，並無賺取利潤（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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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投融資

資金（國債） 

財投機關債 
（社債） 

自有資金 
（回收金）等 

日本

政策

金融

公庫 
受託金融

機構（農

協等） 

農

民 

借入 

直接貸放 4,426 億円（79%） 

委託貸放 
1,156 億円 
（21%） 

償還貸款等 

都道

府縣

知事 
、市

町村

長等 

事業計 
畫申請 

承認 

承認通知、意見 

貸款申請 

圖 5：公庫資金運作機制 

3.貸款對象： 

(1) 以一級產業為主（實際從事農業生產者），或為中小企業之第二級及第三級

產業，約占全部貸款之 90%，至上市櫃之企業則非為制度資金貸款對象。 

(2) 借款人原則向其住所、營業主事所或農業場址所在地之日本政策金融公庫支

店申貸，但情形特殊者，將再研商決定是否同意跨區申貸。 

4.貸款額度限制：除依各貸款種類，訂定個別貸款額度上限外，總貸款金額（含農

林漁業災害資金）亦訂有預算上限，2019年為 6,560億円，其中農業經營基盤強

化資金為 4,000億円，所編列預算尚足支應農民資金需求，如有不足支應情形，

依法得以追加預算方式辦理。 

5.貸款利率：採固定利率，每月檢討調整。 

6.貸款平均償還期間：2018年整體平均償還期間為 12.9年，其中農業、林業、漁

業及加工流通貸款之平均償還期間分別為 12.5年、20年、12.9年及 13.6年。 

7.貸放管理： 

(1) 書面審查借款人之申貸條件、信用狀況、經營狀況或經營改善情形，檢視貸

款收回之可行性及是否符合相關政策，如由民間金融機構承作，日本政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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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公庫將協同審查。 

(2) 借款人須提供憑證佐證資金用途，貸放機構於貸放後每年度將依借款人決算

報表，檢視其經營用途及經營情形，並視客戶經營情形實地查核訪談，對於

經營狀況有異常者，將適時提供建議及輔導其提升經營效益，以降低貸款風

險。如貸款用途有所變更，借款人需申請變更計畫用途，不符貸款用途者，

將要求借款人償還貸款。 

(3) 另近年來存放利差小，並無發生將貸放資金用於投資等非農業用途之情形。 

8.貸款相關成本：依日本政策金融公庫農林水產事業 2018年 4月 1日至 2019年 3

月 31日之收支情形，貸款利息收入計 27,916百萬円，籌措資金之利息支出（公

債及社債利息）計 22,328百萬円，委託民間金融機構辦理貸款之手續費計 2,417

百萬円，收支幾近平衡。 

9.貸款宣導方式：該公庫網站及雜誌等均有相關資訊，亦設有諮詢窗口，提供農業

經營相關諮詢，或透過訪談客戶、行政部門、農業團體或農協等協助宣導。 

10.推動成果：2018年當年度貸款金額及貸款餘額分別為 5,583億円及 31,229億

円，相較 2017年，分別成長 1%及 6%，貸款金額及貸款餘額逐年成長，主要係農

民擴大經營規模及因少子化及農業機械化需求增加所致。就整體貸款餘額分析，

其中貸款用途多為農業經營基盤強化資金，占 42%，產業別多以支應農業居多，

占 62%，其次為林業，占 21%（如圖 6）。 

 

圖 6：公庫資金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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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負擔 0.02% 

民間

金融

機構 
農民 

都道府縣

補助 1.28% 自有資金貸放 補貼利率 

貸款

基準

利率

1.3% 

都道

府縣 

政府 

農林

水產

長期

金融

協會 

對於認定農業者適 

時再補助部分利率 

補助金 

(二)民間金融機構資金貸款（以農業近代化資金為主）： 

1.主要貸款種類： 

資金

類別 
農業經營改善關係資金 農業負債整理關係資金 

貸款

名稱 
農業近代化資金 

農業經營改善促進

（スーパーS）資金 
農業經營負擔輕減支援資金 

貸款

對象 
認定農業者、主業農業者等 認定農業者 主業農業者等 

貸款

用途 
設施及長期運轉資金 短期運轉資金 

償還既有借入非屬制度資金

之營農負債資金 

貸款

利率 
0.02% 1.5% 0.2% 

貸款

期限 

15年以內 

(寬緩期 7年以內) 
1年以內 

10年以內 

(寬緩期 3年以內) 

貸款

額度 

個人最高 1,800萬円、法人

及團體最高 2億円（貸款成

數均為最高 8成，認定農業

者不在此限） 

個人最高 500萬円、

法人最高 2,000萬円 
營農負債額 

 

2.運作機制：民間金融機構以自有資金貸放，由政府訂定基準利率並補貼部分貸款

利率，以減輕農民利息負擔，另部分農協等金融機構亦補貼部分貸款利率，補貼

後借款人可無須負擔利息，貸款利率為 0%（如圖 7）。 

 

圖 7：農業近代化資金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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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貸款額度限制：個人最高 1,800萬円、法人及團體最高 2億円，另因由政府補貼

部分貸款利率，爰貸款應於補貼預算額度內推動辦理，2018年補貼之貸款額度為

325億円，2019年補貼之貸款額度預算增加為 410億円。 

4.貸款利率： 

(1) 為利農民設算經營成本，採固定利率，由農林水產省參考市場（LIBOR）利

率、金融機構事務成本及歷史資料參數等訂定基準利率，目前為 1.3%，每月

檢討調整，調整後之利率不溯及既往，即借款人貸款利率為簽約日之利率，

不會隨農林水產省每月調整利率而有所變動。 

(2) 考量地方分權及地方自治，自 2012年起，由農林水產省通知都道府縣最低

之補貼水準，各都道府縣依財政情形補貼借款人貸款利率，原則各都道府縣

補貼水準均相同，目前為 1.28%，每半年撥付補貼息，故借款人實際負擔之

貸款利率為 0.02%，每年還本一次。另農林水產省亦將因應利率水準之高低，

決定是否補貼部分貸款利率。 

(3) 部分農協亦補貼借款人部分貸款利率，補貼後之貸款利率多為 0%，農協補貼

利率之資金來源係由農林中央金庫編列預算補助，或由信農連補助。 

(4) 以山梨縣笛吹農協為例，借款人申貸農業近代化資金，前 5年貸款利率為 0%，

自第 6年起，貸款利率為 0.02%，信農連並全額補助借款人信用保證手續費，

約 0.5%。相較非制度資金之貸款，借款人前 3年貸款利率為 0.2%，自第 4

年起，貸款利率為 1.2%，制度資金提供相對較為優惠之利率（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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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山梨縣笛吹農協農業近代化資金及非制度資金貸款之貸款利率比較圖 

 

5.貸放管理：書面審查借款人之申貸條件、信用狀況及經營計畫書，都道府縣及信

農連將協同審查及實地訪查。另近年來並無發生將貸放資金用於投資等非農業用

途之情形，如有違法情事，自違法之日起，都道府縣不予利息差額補貼，民間金

融機構並應繳還已請領之利息差額補貼。 

6.貸款相關成本：包括人事費用、電算費用等，以山梨縣笛吹農協為例，貸放成本

約 0.55%。 

7.貸款宣導方式：透過營農中心、刊登雜誌、月報及紙本宣導。 

8.推動成果： 

(1) 2017年當年度貸款件數及金額分別為 6,059件及 586億円，其中認定農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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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貸款件數及金額分別為 5,469件（90%）及 417億円（71%），如圖 9。 

 

圖 9：農業近代化資金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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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貸款利率係由都道府縣予以補貼，以山梨縣為例，其農業近代化資金推動成

果如下，2016年貸款件數及金額分別為 89件及 2億円、2017年貸款件數及

金額分別為 91件及 3億円、2018年貸款件數及金額分別為 86件及 9億円，

貸款金額大幅成長，主要係因農業法人成立所致。2016年、2017年及 2018

年山梨縣政府利息差額補貼金額分別為 691萬円、828萬円及 967萬円，補

貼金額有逐年成長趨勢。 

 

單位 : 件、千円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貸放金額 89 230,640 91 283,070 86 911,330 

縣府利息差額補貼金額 - 6,913 - 8,275 - 9,673 

 

  制度資金因需符合相關規定且文件較繁鎖，故民間金融機構面臨最大困難為須充分

瞭解各種貸款規定，才能輔導並協助農戶取得資金，另因公庫資金僅賺取手續費，相較

農業近代化資金可賺取基準利率之利息，民間金融機構承作農業近代化資金之誘因較高，

以山梨縣笛吹農協承作情形為例，2018年 2月 1日至 2019年 1月 31日之貸款餘額為

186億円，其中約 2億円為制度資金，占 1%，當期並未承作公庫資金，農業近代化資金

貸款餘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0.6億円。 

 

三、參訪享有日本制度資金低利貸款之農家： 

(一)株式會社幸田商店： 

  日本茨城縣水戶市主要為地瓜乾產區，佔全國產量之 90%，早期僅從事地瓜加

工，後因民眾健康意識抬頭，為確保原料品質，故自營幸田農場，種植地瓜並加工

為地瓜乾，並投資大豆及大麥原料加工。 

  幸田農場營運近 10年，因 2011年發生大地震，致產品銷售大受影響，故改變

行銷策略，透過便利商店及藥妝店銷售，減少每包產品數量及降低價格，產品並標

榜含纖維、維生素等，銷售情形大幅改善。為拓展市場，目前正積極拓展並投資中

國大陸及韓國等地區，及致力研發具附加價值之健康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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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田商店為加工流通業者，為日本政策金融公庫水戶支店訪談對象，因該支店

主動介紹並說明相關制度資金，幸田商店始取得相關申貸資訊，因有資金需求，爰

向該支店申辦貸款，申貸過程順利，無遭遇困難，該低利資金對企業成長有很大幫

助。 

(二)山梨縣麝香葡萄園： 

山梨縣為日本農產物主要產地，106年農業生產額（含畜產）為 1,003億円，

主要生產葡萄、桃及茄子等，日本葡萄品種以黑色為主，因氣候暖化，葡萄著色不

易，故 2010年中央政府實驗場研發綠色葡萄品種，因產地價格及單位產量較高，爰

農家投入經營，麝香葡萄自種植開始至收成需 5年，於採收時，農協並將協助採樣，

檢測葡萄糖度是否達採收標準，為避免雨水對葡萄糖度造成不利影響，農家興建防

雨網室，並向農協申借農業近代化資金。 

(三)種植桃子及葡萄之認定農家： 

種植面積約 1.8公頃，經山梨縣笛吹農協告知有公庫資金可提供貸款，爰向信

農連申借農業經營基盤強化資金貸款，取得購置農地資金，貸款還款期限為 25年，

自申請迄核准貸放約 1個半月時間，對農家幫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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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心得與建議 

一、日本農業近代化資金，與我國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制度相似，均係由政府每年編列

預算提供利息差額補貼，建議我國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制度可調整如下： 

(一)我國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部分貸款可專案申請提高額度，且提供週轉金貸款，而日

本農業近代化資金無專案提高額度規定，貸款用途無提供短期週轉貸款資金，建議

我國可參酌調整相關額度規定，並調整為以提供農民長期資金為主，短期資金則由

民間金融機構以自有資金支應，以利貸款資源有效管理運用及避免資源過度集中。 

(二)我國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依各貸款性質、對象及政策目的而訂有不同之貸款利率，

而日本農業近代化資金之貸款利率均一致，未因貸款對象不同而訂定不同利率，且

每月隨市場利率檢討調整，調整後之利率亦不溯及既往，建議我國可參酌調整政策

性農業專案貸款之貸款利率規定。另農林中央金庫有編列預算補助，或由信農連補

助農協等金融機構補貼借款人部分貸款利率，查我國於 2005 年成立之全國農業金

庫，其職責與日本農林中央金庫相似，均為輔導並協助農漁會事業穩健發展，以穩

定農業金融為目的，建議該金庫應建立專責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之部門，加強

該部門員工教育訓練，以利執行輔導農漁會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或協調各農

漁會視營運情形予以補助部分貸款利率，以協助農民取得低利營農資金。 

(三)依本次至日本研習收集資料顯示，因日本長期處於低利率時代，日本政府訂定之基

準利率及補貼利率分別為 1.3%及 1.28%，雖相較於我國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所訂利

率低，惟查我國補貼利率占基準利率之比率為 65%，相較於日本之 98%為低，且我

國承作貸款之金融機構須每年辦理實地查驗，日本僅須視借款人經營情形實地訪談 

，查驗成本較低，故我國承作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成本較高，貸款利率亦較高，建

議我國應注意防止貸款案件有非用於農業用途之不法套利情事。 

二、日本制度資金與我國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制度最大不同之處在於日本政府可直接

出資提供農民低利資金，政府可視農業發展情形予以調整，具有較大之主導權，惟

日本政府一再強調，無論是法律或基本政策上，均希望農業融資由民間承作，如何

在不影響民間金融運作，及提供民間金融機構無法承作之農業融資間取得平衡，係

日本政府目前面臨之課題，並可作為我國未來是否推動此運作模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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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 交換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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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習照片 

 

 

照片 1：農林水產省經營局金融調整課官員合影 

 

 
 

照片 2：日本政策金融公庫農林水產事業本部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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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農林中央金庫官員合影 

 

 

 

照片 4：日本政策金融公庫水戶支店官員及幸田商店社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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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日本政策金融公庫水戶支店長及農業法人協會甲斐專務合影 

 

 

 

 

照片 6：幸田農場及加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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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參觀山梨縣麝香葡萄園 

 

 

 

照片 8：山梨縣農政部官員、山梨縣笛吹農協及信農連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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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考資料 

(一)簡報資料： 

1.農林水產省簡報資料。 

2.日本政策金融公庫簡報資料。 

3.農林中央金庫簡報資料。 

4.山梨縣農政部簡報資料。 

5.山梨縣笛吹農協簡報資料。 

(二)網站資料： 

1.https://www.jfc.go.jp/（日本政策金融公庫官網） 

2.https://www.nochubank.or.jp/ （農林中央金庫官網） 

https://www.nochubank.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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